房屋租赁安全生产协议书

甲方：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为确保租赁房屋的安全要求，明确在生产经营及生活中甲乙双方的安全责任，经双方友好协商，特制定本协议。
一、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1、 甲方将位于                    租赁给乙方用于生产生活，在租赁期间乙方为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乙方需委派专人负责租赁物的安全事宜。
2、 乙方必须认真贯彻国家、地方建设安全生产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消防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有关法规、条例、规定。
二、安全生产管理内容
1、 乙方在交接租赁房屋时发现房屋主体存在安全隐患或发现不具备正常、安全、合理使用条件的地方，应及时向甲方提出，由甲方负责及时消除隐患或修复。
2、 乙方在使用承租房屋期间，应注意观察房屋内外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发现安全隐患时，应当及时与甲方及园区物业取得联系，做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消除。
3、 乙方需建立健全的安全机构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使用的特种设备进行定期检验。
4、 乙方应对承租房屋及甲方提供的设备、物品进行合理且妥善的使用，不得擅自改变建筑主体结构，因乙方保管不力或不正当使用，致使承租房屋毁损、灭失或甲方提供的各类物品损失的，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5、 乙方在承租房屋内严禁存放及使用易然、易爆物品危险品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禁止使用煤炉、酒精炉、煤气炉等明火设备，不得在承租房屋及园区内动用明火(包括焚烧废纸等可燃物)，仓储设施符合建筑防火规范及其相关规范、标准等要求。
6、 乙方须遵守安全用电等相关规定，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乙方自行购置的电器或其他设备应当合格且符合安全要求，并与甲方提供的水、电气接口及荷载相匹配。乙方因使用电器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7、 乙方在生产经营及生活中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一切生产经营及生活的安全事故或第三人损害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均与甲方无关。
8、 乙方不得从事其他未在上述规定中列明的会造成安全事故的活动，不得配置有安全隐患的设施。
9、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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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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